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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600086� � � �股票简称：东方金钰 公告编号：临2015-88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大股东股权质押相关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兴龙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龙实业

"

）持有本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148,447,964

股，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

32.99%

，是本公司第一大股东。

2015

年

7

月

27

日，公司接到大股东兴龙实业通知，兴龙实业原质押给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光大证券

"

）

2,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4%

）无限售流通股进行了提前购回交易，本次交易已由光大

证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办理了解除质押申报手续。

同时，因新贷款需要，兴龙实业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2,000

万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4.44%

）无限售流通

股质押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北省分公司， 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

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截止

2015

年

7

月

27

日，兴龙实业合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

148,00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

32.89%

。

特此公告。

东方金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716� � � �证券简称：黑芝麻 公告编号：2015-053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鉴于该事项存在不

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

称：黑芝麻、证券代码：

000716

）已于

2015

年

6

月

8

日上午开市起停牌。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9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

事项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9

）， 并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13

日、

2015

年

6

月

20

日、

2015

年

6

月

27

日、

2015

年

7

月

4

日、

2015

年

7

月

11

日、

2015

年

7

月

18

日持续披露了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0

、

2015-041

、

2015-047

、

2015-048

、

2015-049

、

2015-052

）。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涉及的部分募投项目与有关方面仍在进一步的协商当中，

且公司与相关中介机构正加紧对发行方案作进一步的调整与完善。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经公司

申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待该事项确定后公司将及时发布相关公告并申请复牌。停牌期间，公司将严格按

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刊登重大事项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南方黑芝麻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2683� � �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2015-042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

"

公司

"

）正在筹划重大事项，为避免引起股票价格异常波动，保护投

资者利益，公司股票（股票简称：宏大爆破 股票代码：

002683

）于

2015

年

5

月

11

日开市起停牌。经公司确认该

事项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后，经公司申请，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5

日于指定媒体发布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

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1

），并分别于

2015

年

6

月

20

日、

6

月

30

日、

7

月

7

日于指定媒体发布了《关

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32

、

2015-034

、

2015-036

）， 于

2015

年

7

月

14

日披露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复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

2015-039

），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披露了《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5-040

）。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仍在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工作，公司聘请的相关中介机构正对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积极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公司董事会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及

时召开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议案。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及深圳证券交易

所关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信息披露工作备忘录的有关规定，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间，公司

将根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情况的

公告，直至相关事项确定并披露有关公告后复牌。

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000996� � � �证券简称：中国中期 公告编号：2015-055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建立移动端投资者互动平台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有序沟通，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经营管理及发展情况，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在

"

中国金融通

"APP

平台建立了

"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移动官网

"

，并设立了

"

中国中期

000996

官方圈

"

、

"

中国中期

000996

公众号

"

作为公司投资者互动平台，进行移动在线咨询互动服务。公司已于

2015

年

7

月

25

日发布了《关于建立移动端投资者互动平台的公告》，现将有关事项补充公告如下：

一、公司移动官网是建立在移动端的投资者互动平台

"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移动官网

"

是公司为方便与投资者交流沟通，利用

"

中国金融通

"APP

的社

交、微聊、人脉圈、圈吧等即时交互功能，在

"

中国金融通

"APP

平台上搭建的官方移动互动平台。通过

"

中国

中期

000996

官方圈

"

、

"

中国中期

000996

公众号

"

，投资者可以就公司经营管理情况、新闻动态、业务发展、企

业文化建设、已披露的年报及公告等各类信息进行在线互动，也可以就各类媒体报道和传闻向公司求证，

"

中国中期

000996

官方圈

"

与

"

中国中期

000996

公众号

"

将为投资者提供一对一、一对多、多对多在线即时解

答。

二、公司移动官网与公司指定披露媒体的关系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为准，公司将在移动官网上同步发布相关公告信息，保证信息披露公开、公平、公正。

特此公告。

中国中期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25� � � �证券简称：凯撒股份 公告编号： 2015-065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公告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公告》，公

司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23

日开市起停牌。

2015

年

4

月

29

日公告了《关于重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公司股票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5

年

5

月

7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司股

票自

2015

年

5

月

7

日起因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5

年

5

月

13

日， 公司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

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司董事会同意公司筹划本次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

2015

年

5

月

13

日、

2015

年

5

月

21

日、

2015

年

5

月

28

日、

2015

年

6

月

4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6

月

6

日， 公司公告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2015

年

6

月

13

日、

2015

年

6

月

20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

2015

年

7

月

7

日，公司公告了《关于重大资产

重组延期复牌及进展公告》，

2015

年

7

月

14

日、

2015

年

7

月

21

日， 公司公告了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

告》，以上内容详见公司在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日报》）披露的公告。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有关各方正在积极推动重组各项工作，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开展尽职调查、财务

审计和评估工作，相关各方就重大资产重组的具体方案仍在进行沟通、细化和完善。鉴于相关事项尚存在

不确定性，为维护投资者利益，保证信息公平性，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本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停牌期

间，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凯撒（中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7月27日

一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Ａ

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星宇股份

６０１７９９

不适用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俞志明 李文波

电话

０５１９－８５１５０８０６ ０５１９－８５１５６０６３

传真

０５１９－８５１１３６１６ ０５１９－８５１１３６１６

电子信箱

ｙｕｚｈｉｍｉｎｇ＠ｘｙｌ．ｃｎ ｌｉｗｅｎｂｏ＠ｘｙｌ．ｃｎ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情况

２．１

公司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总资产

３

，

２７３

，

１０６

，

９１４．４８ ３

，

１６０

，

６３５

，

１１４．９１ ３．５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１

，

９３４

，

５９６

，

５６２．３０ １

，

９８６

，

１９６

，

３８１．００ －２．６０

本报告期

（

１－６

月）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１３０

，

９６０．４８ ９６

，

３９６

，

６２４．７５ －７０．８２

营业收入

１

，

１４４

，

００２

，

６５７．１４ ８８０

，

１４７

，

４５０．５０ ２９．９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５

，

７２９

，

１７２．７８ １１１

，

５４２

，

８８６．０４ ２１．６８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１２１

，

６３２

，

３１５．６４ １０２

，

４９６

，

９８７．７０ １８．６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２７ ５．７４

增加

１．５３

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６６４ ０．４６５４ ２１．７０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５６６４ ０．４６５４ ２１．７０

２．２

截止报告期末的股东总数、前十名股东、前十名流通股东（或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９

，

２４５

截止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

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

份数量

周晓萍 境内自然人

４３．３４ １０３

，

８６８

，

６２０ ０

无

周八斤 境内自然人

１５．６６ ３７

，

５３５

，

３８０ ０

无

常州星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７．３８ １７

，

６７６

，

０００ ０

无

国投创新（北京）投资基金有限公

司

境内非国有

法人

３．０１ ７

，

２０９

，

７１６ ０

无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改革

动力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２．０９ ５

，

００１

，

０６５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河

现代服务主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７ ２

，

７９３

，

７１４ ０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富国

研究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０．７８ １

，

８５９

，

８６１ ０

未知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其他

０．５５ １

，

３２７

，

８３９ ０

未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银华

高端制造业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０．５０ １

，

１９３

，

８４６ ０

未知

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 其他

０．４９ １

，

１７４

，

４９３ ０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周八斤先生和周晓萍女士为父女关系；周晓萍女士和周

八斤先生分别持有常州星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６０％

和

４０％

的股权。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不适用

２．３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单位：股

截止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户）

０

２．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析

受整体经济增速放缓、股市吸引了部分资金等因素的影响，今年上半年，我国乘用车销量增长速度明显

放缓；面临未来几年汽车行业步入稳健发展的新阶段，同时也是公司发展的关键时期，机遇和挑战并存。公司

立足现有客户及产品配套升级，着眼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夯实基础，持续提升市场份额，并在报告期内取得了

良好的经营业绩，实现营业收入

１１４

，

４００．２７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９．９８％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３

，

５７２．９２

万元，同比增长

２１．６８％

。

报告期内，公司顺利量产了包括

５

款前照灯、

４

款后组合灯在内的共计

３１

款车灯项目，承接了包括

７

款前照

灯、

８

款后组合灯在内的共计

６１

款车灯研发项目，销售生产形势良好。

报告期内，公司实施开展了第一期员工持股计划，共计

１

，

０００

多名员工参与了本次计划，为公司团队稳定

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报告期内，公司为长春工厂年底的运行做着积极的准备，同时，佛山工厂也按照计划于

６

月份顺利开工。

报告期内，公司奥地利子公司

Ｉ＆Ｔ ＧｍｂＨ

运营步入正轨，实现营业收入

３

，

０８８．５０

万元，净利润

１０５．５８

万

元，发展形势良好。

下半年，公司将继续围绕年初制订的管理目标，持续推动各项管理提升活动，加强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抗

风险能力；在立足主业的基础上，积极投资战略性新兴行业，为公司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

３．２

主营业务分析

３．２．１

财务报表相关科目变动分析表

科目 本期数 上年同期数 变动比例（

％

）

营业收入

１

，

１４４

，

００２

，

６５７．１４ ８８０

，

１４７

，

４５０．５０ ２９．９８

营业成本

８８３

，

１７０

，

７９１．７８ ６８１

，

０８８

，

０４０．４１ ２９．６７

销售费用

３８

，

８３８

，

５５３．９２ ３１

，

８９２

，

７２２．９１ ２１．７８

管理费用

８７

，

９５９

，

９４０．３８ ６０

，

１７０

，

２４２．７１ ４６．１９

财务费用

－２

，

２１９

，

８４４．３８ －１

，

８１８

，

７３８．２８ －２２．０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２８

，

１３０

，

９６０．４８ ９６

，

３９６

，

６２４．７５ －７０．８２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６５

，

０９２

，

１６２．０５ １１５

，

８１６

，

４７５．４３ －４３．８０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７

，

１３６

，

６９３．０３ －２７５

，

３８３

，

３０３．５８ ６８．３６

研发支出

４０

，

４４４

，

０８２．７８ ３０

，

７８４

，

２３３．８３ ３１．３８

营业收入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车灯销售的增加和本报告期新增

Ｉ＆Ｔ ＧｍｂＨ

销售收入所致；

营业成本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与销售规模同步扩大所致；

销售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与销售规模同步扩大所致；

管理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存款利息收入增加所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承兑汇票收款增加和工资薪酬增加所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委托贷款增加所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银行借款增加所致；

研发支出变动原因说明：主要系新产品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３．２．２

经营计划进展说明

本报告期，公司营业收入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的

４９％

，净利润完成年度经营计划的

４３％

。

３．３

行业、产品或地区经营情况分析

３．３．１

主营业务分行业、分产品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分行业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

营业收入

比上年增

减（

％

）

营业成本

比上年增

减（

％

）

毛利率比上

年增减（

％

）

车灯

９９３

，

９５９

，

５６９．３０ ７６０

，

０９７

，

０１０．９０ ２３．５３ ２２．７１ ２２．７０

增加

０．０１

个百

分点

三角警示牌

４

，

９６７

，

８８１．１７ ４

，

６２４

，

７５６．３１ ６．９１ －１４．５３ －１７．５０

增加

３．３５

个百

分点

柔性扁平电缆

３０

，

６４８

，

９２８．０５ ２１

，

１６７

，

１２１．３８ ３０．９４ １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汽车销售及维修

４４

，

５０９

，

１７４．９７ ３９

，

９３６

，

９１５．４０ １０．２７ ４５．１８ ４３．８８

增加

０．８１

个百

分点

主营业务分行业和分产品情况的说明

（

１

）公司主营业务为车灯生产与销售，未发生变化；

（

２

）与去年同期相比，公司新增

Ｉ＆Ｔ ＧｍｂＨ

柔性扁平电缆业务；

（

３

）报告期内，由于子公司常州常瑞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量的增加，导致汽车销售及维修收

入和成本增加。

３．３．２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地区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比上年增减（

％

）

国内—东北

４１１

，

８９７

，

０１２．４１ ２５．１３

国内—华北

１９０

，

３０１

，

４０４．６７ ２４２．７２

国内—华东

２９８

，

３３４

，

８９４．９８ －１７．２６

国内—华南

１３９

，

０１１

，

６７３．４６ ４１１．１０

国内—其他

７３

，

８０８

，

７４３．５７ ９６．７０

国外—欧洲

３０

，

６４８

，

９２８．０５ １００．００

主营业务分地区情况的说明

（

１

）华北地区营业收入增长得益于一汽丰田车灯销售量的增加；

（

２

）华南地区营业收入增长得益于广汽集团、广汽丰田车灯销售量的增加；

（

３

）欧洲地区营业收入增长得益于

Ｉ＆Ｔ ＧｍｂＨ

实现的收入贡献。

３．４

核心竞争力分析

公司坚持做“独立车灯供应商”，依托我国是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在国内积累了广泛优质的客户资源，

客户覆盖了德系、美系、日系、法系及自主品牌各主流乘用车制造商，同时伴随着公司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与

客户合作的深化，公司实现了产品档次和市场份额的持续提升。

作为具有包括模具设计与制造、工装设计与制造、电子设计与制造、国家认可的实验室等完整的自主研

发车灯实力的本土供应商，不仅在成本控制上保持一定的优势，还能在与整车厂同步研发的过程中体现快速

响应、服务良好、决策集中等优势，以上都有利于公司争取更多的项目。

３．５

投资状况分析

３．５．１

对外股权投资总体分析

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对外股权投资行为。

３．５．２

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资的情况

具体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星宇股份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内容。

３．５．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具体见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７

月

２８

日在上交所网站上披露的《星宇股份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

情况的专项报告》（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５－０３３

）。

３．５．４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单位：万元 币种：人民币

公司

名称

业务 性质 主要产品或服务

注册

资本

总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常州常瑞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服务业

汽车及配件的销售； 汽车大

修、总成修理、汽车维护、汽车

小修

１

，

０９５ ２

，

８２３．７１ ４

，

４５０．９２ －６２．１４

常州帕特隆汽车安

全系统有限公司

制造业

汽车电子装置和汽车警示装

置的开发、设计、装配、制造，

销售自产产品并提供产品售

后服务

１５０

万 美元

１

，

３５５．０５ ４５４．５４ ５．３８

星宇车灯（欧洲）有

限公司

服务业

乘用车及卡车车灯市场开发

及客户关系维护、供应商关系

维护、技术项目管理、行业信

息收集等

１０

万 欧元

１１４．４０ ９１．０３ １８．８０

Ｉ＆Ｔ ＧｍｂＨ

制造业

电气

／

电子系统及其互连技术；

ＦＦＣ

（柔性扁平电缆）、

ＦＦＣｅ

（挤

出柔性扁平电缆）、 预装配电

缆套和三维线路板的开发、生

产和销售

３．５

万 欧元

３

，

７６４．２０ ３

，

０８８．５０ １０５．５８

３．６

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３．６．１

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４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利润分配以

公司股权登记日总股本

２３

，

９６５．２９

万股为基础，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７．８０

元（含税），合计派发

１８６

，

９２９

，

２６２．００

元。公司已于

２０１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实施完成该分配方案。

３．６．２

半年度拟定的利润分配预案、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无。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４．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未发生变化；

４．２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

４．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４．４

半年度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晓萍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601799� � � �编号:临2015-034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三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在公司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四

)

本次会议三名监事全部出席。

(

五

)

本次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徐小平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俞志明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

要

;

监事会根据 《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

则第

3

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要求

,

对《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进行了审核

,

意见如下

:

1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的各项

规定

;

2

、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

,

所包含的信

息能从各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上半年度的经营成果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

3

、在提出本意见前

,

没有发现参与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和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2

、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

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该专项报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33)

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

特此公告。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O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601799� � � �编号:临2015-033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

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11

〕

45

号文核准

,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A

股

)6,000

万股

,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21.24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7,440

万元

,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5,678.13

万元

,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21,761.87

万元。上述资金于

2011

年

1

月

28

日全部到位

,

业经江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

并出具天衡验字

(2011)002

号《验资报告》。

2015

年上半年

,

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8,180.58

万元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公司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总额人民币

99,043.19

万元

(

包括置换金额

),

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人民币

33,168.58

万元

(

含利息收入

)

。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

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

,

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

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

管理制度》

,

对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使用情况的监督等方面均作出了具体明确的规定。报告期内

,

公司严格

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有关募集资金使用的规定和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规

定管理募集资金。

2011

年

1

月

28

日

,

公司、保荐机构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国泰君安”

)

与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

该协议与《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

管协议

(

范本

)

》不存在重大差异

,

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问题。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的存储情况如下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金额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４３６０５９１８８１８８

募集资金专户

７

，

１４０．６０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新北支行

３２００１６２８４３６０５９１０６０５８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０．６９

交行常州钟楼支行

３２４００６０３００１８１２０１６７１８９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５７３．３２

广发银行常州分行

１３６８０１５１１０１００００７７９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４

，

２５８．１１

江苏银行常州新北支行

８２６００１８８０００１３７６０２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３

，

０６４．５７

江南银行常州兰翔分理处

３２０４１１０８０１２０１００００１６５６８

募集资金理财专户

１８

，

１３１．２９

合 计

３３

，

１６８．５８

三、报告期内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

一

)

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公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使用募集资金

,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二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情况。

(

三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情况。

(

四

)

报告期内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

投资相关理财产品情况

,

见公司于

2015

年

7

月

28

日在上交所

网站上披露的《星宇股份

2015

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 ”之“非金融类公司委托理财及衍生品投

资的情况”。

(

五

)

报告期内

,

公司不存在使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六

)

超募资金用于在建项目的情况

2013

年

4

月

17

日和

2013

年

5

月

17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

2012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投资“年产

50

万套

LED

车灯及配套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20,000

万元投资建设

“年产

50

万套

LED

车灯及配套项目”。报告期内

,

公司已使用超募资金

6,598.96

万元投资该项目。

2013

年

9

月

7

日和

2014

年

5

月

9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

2013

年度股东大会

,

审议通过

了《关于子公司吉林省星宇车灯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年产

100

万套车灯项目”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

金

20,000

万元投资建设子公司吉林星宇 “年产

100

万套车灯项目”。 报告期内

,

公司已使用

1,331.62

万元投资

该项目。

2014

年

12

月

10

日和

2014

年

12

月

26

日

,

公司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

,

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投资子公司车灯工厂建设的议案》

,

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

10,000

万

元投资佛山星宇车灯有限公司“车灯生产及配套项目”建设。报告期内

,

公司已使用

250.00

万元投资该项目。

四、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

,

公司未变更募投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能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中的相关规定对

募集资金进行管理

,

关于募集资金使用的相关信息能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披露

,

不存在募集资金管理违规

的情况。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表

: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

:

人民币 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１２１

，

７６１．８７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８

，

１８０．５８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９９

，

０４３．１９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

承诺投资 项

目

已变更

项 目，

含部分

变更

（如

有）

募集资金 承

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

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承

诺投入金 额

（

１

）

本年度

投 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

２

）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

３

）

＝

（

２

）

－

（

１

）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

％

）

（

４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

到预定

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 现

的效益（主

营业务收

入）

是否达

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年产一百万

套车灯项目

４３

，

０３９．８９ ４３

，

０３９．８９ ４２

，

９２５．２６ －１１４．６３ ９９．７３％ ２０１４／１２ ２５

，

３９０．００

是 否

在常州购买

土地使用权

６

，

０５７．２８ ６

，

０５７．２８ ６

，

０５７．２８

在佛山南海

经济开发区

购买土地使

用权

１

，

２８１．００ １

，

２８１．００ １

，

２８１．００

在长春汽车

经济开发区

购买土地使

用权

３

，

２７２．００ ３

，

２７２．００ ３

，

２７２．００

年产

５０

万套

ＬＥＤ

车灯及

配套项目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１

，

６６８．７８ １

，

６６８．７８ １０８．３４％ ２０１４／１２ ４２

，

０３９．７７

是 否

吉林星宇年

产

１００

万套

车灯项目

２０

，

０００．００ ８５８８．８４ ４２．９４％

佛山星宇汽

车车灯生产

及配套项目

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５０．０３ ２．５％

补充流动资

金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１

，

５０００．００ １５

，

０００．００

合计

１１８

，

６５０．１７ ８８

，

６５０．１７ ９９０４３．１９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募投项目） 报告期内不存在此情况。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运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公司已使用募集资金

１０

，

３５６．１０

万元置换预先投入的“年产

１００

万套车灯

项目”的自筹资金。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

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见《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半年度报告》“第四节 董事会报告”部分内容。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１

、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３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

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

１５

，

０００

万元超募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截止本报告期末，该笔超募资金使用已经实施。

＠２

、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拟变更部分募投项

目实施地点并利用超募资金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预计

５

，

６１２．２０

万元）用于购买毗邻公司新厂区的土地使用权。截止本报告期末，该笔超募资金已经使用，实

际支付土地款

６

，

０５７．２８

万元。

＠３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佛山南海经济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超募资金（预计

１

，

２７６

万元）在佛山南海经济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本报告期末，该笔超募资金已经使用，实际支付

土地款

１

，

２８１

万元。

＠４

、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拟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

超募资金（预计

３

，

０６８

万元）在长春汽车经济技术开发区购买土地使用权。该议案已提交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截止本报告期末，该笔超募资金已经使用，实际支付

土地款

３

，

２７２

万元。

５．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２

日， 公司收到常州市新北区国土储备中心退还的土地保证金

３

，

２４２．８０

万

元。

２０１４

年，公司支付

１９６．５１

万元缴纳土地相关税费。

证券简称:星宇股份 证券代码:601799� � � �编号:临2015-032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

二

)

本次会议的通知和材料于

2015

年

7

月

17

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

三

)

本次会议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

四

)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七名

,

实际出席七名

,

其中董事高国华、独立董事杨孝全、王展、田志伟以电话会

议方式出席。

(

五

)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周晓萍女士主持。三名监事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

一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

摘要

;

公司全体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签署了书面确认意见

,

公司监事

会以决议的形式对其进行了确认。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

(www.sse.com.cn)

。

(

二

)

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半年度募集资金存放

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

该专项报告

(

公告编号

:

临

2015-033)

与本公告同日披露于上交所网站。

特此公告。

常州星宇车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369� � � �证券简称:卓翼科技 公告编号:2015-046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

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重要内容提示

:

●

被担保人

:

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

本次担保金额

:8,000

万元人民币

●

对外担保累计数量

:13,000

万元人民币

(

含本次担保金额

)

●

本次担保是否需提供反担保

:

无

●

累计逾期对外担保数量

:0

元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5

年

7

月

24

日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

,

全

票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

同意为全资子公司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天津卓达”

)

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

(

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天津分行”

)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本次担保金额在公司董事会的决策权限内

,

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

名称

:

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7

年

8

月

30

日

注册地址

:

天津开发区西区新业一街与新环南街之间

法定代表人

:

夏传武

注册资本

:10,000

万元

主营业务

:

计算机周边板卡、数码产品、通讯网络产品、音响产品、广播电影电视器材、调制解调器

(

不含

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

)

、数字电视系统用户终端接收机、无线网络通讯产品、

VOIP

网关、

VOIP

电话、

IP

机顶盒、数字移动通讯设备、移动互联终端、下一代互联网网络设备、电子计算机、数字移动电话、塑胶五金

制品、塑胶五金模具、精冲模、精密性腔模、模具标准件的生产、技术开发及销售

;

自营和代理货物进出口和

技术进出口。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专营专项规定办理。

与公司的关系

:

系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

本公司持有

100%

股权。

2

、被担保人主要财务指标

(

单位

:

人民币万元

)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

３１

日

（未经审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已审计）

资产总额

８７

，

６９５．４６ ８８

，

８６７．０４

负债总额

４５

，

２８５．７５ ４６

，

２７４．０２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２

，

７５２．００ ２

，

７５２．０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４３

，

２６８．８２ ４５

，

０３４．９１

净资产

４２

，

４０９．７１ ４２

，

５９３．０１

营业收入

９

，

３５３．７８ ３２

，

４４５．２３

利润总额

－２１９．５０ －２

，

１５２．１６

净利润

－２１９．５０ －１

，

８８１．４０

天津卓达不存在或有事项

,

信用等级良好

,

未发生贷款逾期的情况。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担保方式

:

连带责任担保。

2

、担保期限

:

以实际协议期限为准。

3

、担保金额

:

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提供的最高担保额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署有关协议

,

具体的协议内容由公司及天津卓达与浦发银行

天津分行协商确定。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

,

天津卓达此次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的主要目的是为满足日常经营的需要

,

促进业务发展

;

公司为天津卓达提供担保支持

,

有助于其解决发展业务所需资金

,

进一步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

符合公司的整

体利益。

本担保事项符合 《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

且被担保方天津卓达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

经营稳定

,

公司对其具

有实质控制权

,

担保风险可控

,

公司对其提供担保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

,

因此

,

董事会同意本担保事项。

五、独董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认为

:

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卓达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8,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额度符合运营需求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

,

是公司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有力支持

,

是综合考虑天津卓达

的经营环境、业务状况后做出的审慎决定

,

符合公司、子公司协同发展的经营思路

;

天津卓达运营稳定

,

公司

对其具有实质控制权

,

公司为其提供担保的风险处于可控的范围之内

,

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本次担

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指引》等相关法规的规定

,

我们认为本次担保行为不会损害公司利益

,

不会对公司及下属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我们同意本次担保事宜。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2012

年

4

月

20

日

,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

,

公司决定为天津卓达向农行天津港保税区分

行申请贷款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2

年

7

月

24

日

,

公司与农行天津

港保税区分行正式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为天津卓达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3,600

万元的保证担保

,

担保

期限为协议签署日起至该笔借款归还为止。

2014

年

8

月

20

日

,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批准

,

公司决定为天津卓达向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申请

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元的综合授信额度、向花旗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5,000

万

元的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2014

年

8

月

22

日

,

公司与花旗银行

(

中国

)

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签订了《非

承诺性短期循环融资协议》

,

为天津卓达提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为协议签署日

起至该笔借款归还为止

;2014

年

9

月

29

日

,

公司与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

为天津卓达提

供最高额为人民币

5,000

万元的保证担保

,

担保期限为协议签署日起至该笔借款归还为止。

就上述担保

,

天津卓达已分别归还了农行天津港保税区分行、浦发银行天津分行的全部借款

,

因而公司

分别为天津卓达提供的相应担保责任解除。

截至目前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

5,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58%,

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担保事项。

本次担保生效后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总额不超过

13,000

万元

,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不超过

9.31%

。

七、备查文件

1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

;

2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独立意

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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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2015

年

7

月

24

日

,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在公司六楼第一会议室以

通讯方式召开。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2015

年

7

月

20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给全体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出席董事

7

人

,

实际出席董事

7

人

,

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

合法律、法规、规章及本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夏传武先生召集并主持

,

与会董事以书面表

决方式

,

逐项表决通过了如下议案

:

一、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

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一期解

锁条件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同意根据公司《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

(

草案修订稿

)

》的相关规定

,

回购注销未达到第一期解锁条件的激励对象持有获授的限制性

股票总数的

25%

及

2

名离职人员持有的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全部限制性股票

,

共计

303.275

万股

,

并依法办理

注销手续。

截至

2015

年

6

月

10

日

,

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回购注销手续

,

回

购完成后

,

公司股权激励计划首次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由

11,981,000

股调整为

8,948,250

股

,

激励对象由

104

名

调整为

102

名

,

公司股份总数由

491,981,000

股调整为

488,948,250

股。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2

日对外发布了《深圳

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一个解锁期未达到解锁条件的限制性股票及部分已不符合激励条件的激

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完成的公告》。

因此

,

根据公司

201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的授权

,

以及《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

,

同意对公司《章程》

做出如下修订

:

章程条款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９

，

１９８．１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４８

，

８９４．８２５

万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９

，

１９８．１

万股，全部为普通

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４８

，

８９４．８２５

万股，全部为普通股。

修订后的公司《章程》详见

2015

年

7

月

27

日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

二、以

7

票赞成、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

表决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日常经营需求

,

公司决定为其向上海浦东发展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综合授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署

有关协议。

天津卓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向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天津分行申请的授信额度为不超过人

民币

8,000

万元

,

有效期不超过一年

,

具体情况均以与银行正式签署的合同为准。

本议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刊登在

2015

年

7

月

27

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关于为全资子公司申请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

同时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特此公告。

深圳市卓翼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2015年 7月 28日 星期二

B42

Disclosure

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671� � �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2015-054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项目中标公示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2015

年

7

月

24

日，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在北京市招投标公共服务平台（网址：

http://www.

bjztb.gov.cn/zbhxr/201507/t9311615.htm

）上发布

"

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通州支线工程

PCCP

管道制造招

标评标中标候选人公示

"

，确定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为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

工程通州支线工程

PCCP

管道制造第二标段第一中标候选人。对此中标公示，公司提示如下：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项目业主方：北京市南水北调工程建设管理中心

2

、项目名称：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通州支线工程

PCCP

管道制造第二标段

3

、项目内容：为土建

2

、

4

标（桩号范围

1+793.5~4+694.5

、

7+448.5~9+211.6

）提供

PCCP

（预应力钢筒混凝土管）

管段管道（含

PCCP

标准管、

PCCP

顶管、异型管、配件、钢管件及阀井、镇墩内钢管）的设计、制造、防腐、检测、装运

及安装技术服务等。其中直埋用

PCCP

管道（含管件）

2×2636.3m

、直顶用

PCCP

管道（含管件）

2×1482.9m

。

4

、计划工期：

2016

年

3

月

31

日前完成全部生产。

5

、公司与业主方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中标事项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本次拟中标价格为人民币叁仟柒佰柒拾万陆仟零叁拾陆元陆角肆分 （

￥37,706,036.64

元）， 约占公司

2014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的

2.91%

，本项目的履行对公司

2015

年、

2016

年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影响。

三、风险提示

目前，公司仅为中标候选人，公司能否收到中标通知书还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具体

事项待取得中标通知书后，公司将及时做进一步的详细公告。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七日


